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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八日舉行之  

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  

 

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第 1 至第 7 項普通決議案經已以投票方式表決獲得通過。投票方式表決之結

果載於本公佈內。 

 

茲提述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有關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八日（星期五）下午三時正假座香港灣

仔謝斐道238號香港諾富特世紀酒店低座3室舉行之中怡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 之股東週年

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 之通函 (「該通函」)。除非內文另有所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使

用之詞彙具相同涵義。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第 1 至第 7 項普通決議案 (列載於二零一八

年四月二十五日刊發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 經已獲得通過。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39(4) 條之規定，大會主席要求提呈第 1 至第 7 項普通決議案以投票方式進行

表決，議案獲以下票數通過： 

 

 

普通決議案  

投票股數  

（大會上投票股數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  省覽、考慮及採納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及董事會報告與核數師報

告。  

423,615,951 

(100%) 

無 

(0%) 

2.  宣派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

股息每股港幣 3.3仙。  

423,615,951 

(100%) 

無 

(0%) 



3.  (a)   重選楊毅融先生為執行董事；  355,969,151 

(84.03%) 

67,646,800 

(15.97%) 

(b)   重選及繼續委任於本公司任職超過九年的退任

董事丘福全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及  

422,271,951 

(99.68%) 

1,344,000 

(0.32%) 

(c)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357,313,151 

(100%) 

無 

(0%) 

4.  續聘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核數師，並授權董

事會釐定其酬金。  

423,615,951 

(100%) 

無 

(0%) 

5.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以其他方式處

理不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 20%之額外股份。  

350,895,311 

 (82.83%) 

72,720,640 

(17.17%) 

6.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已發行股份總數 10%之

股份。  

423,615,951 

(100%) 

無 

(0%) 

7.  將本公司根據第 6項決議案所購回股份之 股份總數

加入根據第 5項決議案授予董事之授權。  

350,895,311 

(82.83%) 

72,720,640 

(17.17%) 

 

於大會舉行當日，本公司全部已發行並附投票權之股數為 775,058,560 股普通股。股東請注意： 

 

1. 全數已發行股份之持有人均有權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2. 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40 條放棄投票贊成大會上提呈之任何議案； 

3. 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其他條文就大會上提呈之任何議案放棄表決權； 

4. 概無任何限制規定，任何股東只可在大會上投票贊成任何提呈之議案或只可投票反對任何提呈之議

案；及 

5. 本公司並無接獲任何股東之意向 (否則該股東之意向已於該通函內說明)，表示打算投票反對任何

提呈之議案，或就任何提呈之議案放棄表決權。 

 

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擔任股東週年大會之監票人。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 E.1.2 條，本公司已邀請其外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出席是

次股東週年大會，以便回答股東就有關本公司財務報表之審計事項之提問，包括審計工作、編制核數

師報告及其內容、會計政策、以及核數師之獨立性。 

 

誠如上文所見，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 E.1.1 條，每位退任之董事均以獨立決議案之形式進行

重選。 

 

 承董事會命 

 中怡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楊毅融 

 主席及總裁 

香港，二零一八年六月八日 

 

於本通知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包括六位執行董事，分別為楊毅融先生（主席）、龔雄輝先生、盧家華女士、

林英宗博士、韓歡光先生及林志剛先生；及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丘褔全先生及黃翼忠先生。 


